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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制定了治理乞丐问题的方针政策、原则，成立组织机构，通过因地施策、多种收容方
式并举对乞丐问题进行治理。经过准备、收容、教育改造等阶段，让乞丐有了最终归宿，乞丐问题治理取得一定
成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治理乞丐问题的成功经验对当前我
国治理乞丐和城市流浪人员有重要借鉴价值。当前治理乞丐问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部门协调配
合，培育一批有作为的治理乞丐问题干部队伍;充分做好调查研究，科学制定治理乞丐问题方针政策;坚持依法
依规治理乞丐问题;同时要贯彻以人为本，注重启迪乞丐思想觉悟，使其重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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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贫困、凄凉

的烂摊子，为彻底根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乞丐这
一严重社会疾瘤，毛泽东同志在 1949 年召开的政
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做出了“迅速地荡涤反动政
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
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的号
召［1］( P． 1356) ，各地政府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
出发，采取了慎重、稳妥的措施，使乞丐问题得到
有效治理，为新生政权巩固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提供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这给现阶段我
们治理乞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丰富的
实践指导。

一、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治理乞丐问题的准备

阶段

( 一) 党和政府治理乞丐问题的方针政策
建国之初，民政部制定了《城市处理乞丐暂行

办法( 草案) 》，提出了当前治理乞丐问题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外，还对全国乞丐治理进行了统筹规划，

实施区别对待的方针，率先在北京、天津实施。新
中国成立后，首任北平市长叶剑英同志提出: “一
方面收容，一方面组织劳动，对各种不同性质的乞
丐予以不同的处理，加以教育改造，使之依靠自己

劳动维持生活”［2］( P． 177 － 178)。上海市对乞丐和游民

采取“教养兼施”和“劳动生产与政治思想教育相

结合”的方针治理; 昆明市则实施“收容改造，妥善

安置政策，以变害为利，造福人民。”［3］( P． 273) 重庆市

针对乞丐分布点多、量大等特点，采取分区设点收

容，集中管理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针，逐渐把乞

丐从堕落、死亡的边缘挽救过来。
总之，虽然各地治理乞丐问题的政策各异，但

目的是相同的，即: 在收容乞丐的基础上，注重思

想改造，促使乞丐转变观念，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

社会主义劳动新人。
( 二) 党和政府收容乞丐的组织机构划分
各地政府都建立了专门的乞丐收容管理机

构，如华北地区成立了以民政局为主，由公安局、
卫生局、人民法院等组成的北平市处理乞丐委员

会，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上海成立了乞丐

救济委员会等。各地政府按收容对象特征和本地

特点成立收容单位，并制定了主要任务: ( 1 ) 救济

院: 是收容乞丐游民的日常办公机构，主要负责监

督和收容管理工作。( 2) 安老所: 主要收容老弱残

废和无家可归者。( 3) 育幼所: 收容 8—15 岁的儿

童乞丐，并编入育幼所初级小学里学习文化知识，



对过了年龄段的孩子，教会技能，鼓励参加劳动生

产。( 4) 妇女教养所: 收容妇女乞丐，经教育和传

授技能后参加缝纫、纳鞋底等手工技艺制作。
( 三) 政府收容乞丐的原则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治理乞丐问题的重要原则有

三条: 一是有家可归的乞讨者送其返乡参加劳动生

产; 二是无家可归尚能自食其力者，集中起来帮助就

业; 三是老弱病残和无家可归者予以收容，送至救济

机构，传授生产技艺，使其自食其力。具体治理措施

也分门别类: 凡经说服自愿返乡者，采取登记遣送方

式，由籍贯所在地负责安置。对有劳动能力无家可归

之乞丐，则集中编组教育，待政治思想提高后，或送其

返乡，或送至指定地劳动; 对无家可归和老弱病残的

乞讨者，由各地政府动员工商界、爱心人士公开募捐，

筹措资金让其恢复生产。

二、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乞丐的收容阶段

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后，各地政府对乞丐收容

改造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自愿收容、强迫收容、经

常收容、突击收容和重点收容等方式。在时机成

熟后，各地治理乞丐运动有序开展起来。
当时采取自愿收容方式的典型代表是长沙市

人民政府。长沙市成立乞丐临时收容处后，规定

自 12 月 24 日起至 31 日止为收容乞丐的日期，市

区乞丐一律前往处里登记收容。其中自 20 日至
23 日为自投期，收容处鼓励乞丐自投; 从 24 日起，

市面禁止乞讨，所有继续乞讨的乞丐，由警察和纠

察队抓送处理。由于长沙市在收容前的宣传工作

做的比较到位，所以抓送的乞丐很少，绝大多数进

收容所的乞丐都是自投的。“12 天内请求登记收

容的为 1620 人，收容处的为 1400 人。”［4］1949 年
5 月 27 日起，北平市也开始大规模收容乞丐，对一

般乞讨者，则送至救济院和收容单位。“收容单位

所收容之乞丐，须先经医生检查，然后办理入所手

续。乞丐所带之物品，除讨饭工具没收外，其余的

代为保存，并发给存据以备将来依据领取原物。
经过谈话后，发给毯子、毛巾( 面袋做) 、碗筷各一

份。育幼所收容的乞丐，衣服特别褴褛的，尽可能

的予以更换，然后编班进行教育。”［5］经过两周集

中收容治理，共收容乞丐1 301人，市面上乞丐基本

收容完毕。1949 年 12 月，又有部分逃荒者涌入京

城，北京市政府以“不能允许有一个逃荒的人饿

死”为原则，1950 年 1 月又组织了一次突击收容，

共收容乞丐 594 人，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民

为本的思想和责任意识。
建国之初，天津市对市面上乞丐的收容主要采取

突击收容方式，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收容有

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乞丐和职业乞丐为主，四天内共收

容 464 名。第二阶段，主要收容男女老弱病残的乞

丐，至 7 月 31 日，天津市共收容 1594 名乞丐，一时流

动于市面上的乞丐基本肃清。”［6］( P． 205)

建国初期，面对复杂的社会阶层，上海市政府对

乞丐的收容主要采取经常收容、突击收容、重点收容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949 年 6 月至 1958 年底前后历

经 10 年。“1949 年 6 月，上海市军管会民政接管委员

会民政处接管了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游民

习艺所、儿童收容所、妇女所，并加以整顿，改名劳动

生产 教 养 所、儿 童 生 产 教 养 所、妇 女 生 产 教 养

所。”［7］( P． 297) 1949 年 8 月，上海市成立民政局后，“由

福利处负责乞丐收容和改造工作，9 月份福利处开始

收容儿童、残废以及乞丐等，四个所每月收容达 1000
人。”［8］上海市收容乞丐的另一种方式是突击收容，也

称“大收容”，在重大节庆日之前突击收容，“上海第

一次乞丐大收容在 1949 年 12 月，上海市民政局和公

安局联合，会同各区的接管会，于 1949 年 12 月 14 日

在全市行动，集中‘收容’乞丐，两天内收容 4200 多

人。”［9］( P． 105) 上海市重点收容方式主要是对位于上海

市虹口区，原系美国商人开设的汇芳锯木公司的哈尔

滨大楼里乞丐的处理，1937 年日本袭击上海时，大楼

遭袭，成为废弃之房，很多乞丐便藏身于此，“安居乐

业”。“1951 年 2 月 20 日凌晨，市公安局出动警力
100 多人，加上救济会工作人员 70 余人，包围了哈尔

滨大楼，并严密封锁了附近奉天路和哈尔滨路交通，

共收容游民乞丐 2901 人。”［9］( P． 109 －111)

建国初期，各地对乞丐收容基本都采取单一

或几种收容方式相结合。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社会结构和阶层复杂，社会矛盾突出。以当时北

京、上海、天津等经济和文化较繁荣的特大城市为

代表，其它地方和城市收容情况也大都相似。

三、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乞丐的思想教育和

生产改造阶段

各地收容乞丐后，依其性别、年龄、健康状况

和劳动能力不同，将其划为“青壮年”“病残老弱”
“妇女”“儿童”四大类，对其采取以下几种教育管

理方式:

( 一) 教育管理方面
初次收容的乞丐不清楚党的收容政策，加上

一些社会不良人员造谣，因此许多被收容的乞丐

对教育改造多持抵触情绪，他们害怕自己被拘留

起来忍饥挨饿，遭受苦打恶骂，见不到家人。所

以，有的哭闹不止，装疯卖傻，给收容教育带来一

定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收容所工人主要通过对

乞丐加强思想教育，帮助乞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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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思想认识上打消乞丐的依赖性和劣根性，

方可使其转变原有寄生思想，从事劳动。党和政

府首先向乞丐解释收容的方针和目的，稳定乞丐

情绪，打消思想疑惑; 其次，鼓励乞丐诉苦，吐出自

己在旧社会遭受的痛苦磨难; 第三，阐明乞丐受苦

沦落的根本原因，启发乞丐思想觉悟; 第四，在乞

丐中大力宣传“劳动光荣”“寄生可耻”等观念，帮

助乞丐们树立劳动意识。
( 二) 组织管理方面
为改变乞丐惰性生活态度和习惯，培养正常

生活作息规律，各地收容所对乞丐进行编组管理。

长沙市乞丐临时收容处共设置了四个中队，每个

中队都指派专门人员管理和负责乞丐生活，实行

独自管理、互相监督的原则，纠正了乞丐在收容处

争饭吃、偷饭卖等现象。北京市对收容所的乞丐

采取了随收容、随编班组织学习，对积极参加教育

改造且成效良好的乞丐予以奖励。另外，为根除

乞丐在城市游乞生活中养成的寄生、懒惰等生活

习俗，收容所为引导规范乞丐生活正常化、规律

化，制定了劳动、学习、锻炼、生活起居等制度，以

下是平民习艺所的作息时间和生活规则表:

收容所作息时间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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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规则:

( 1) 不调皮、不逃跑，服从组织领导。
( 2) 上课静听，认真学习。
( 3) 注意公共和个人卫生。
( 4) 爱惜公物。
( 5) 不准吸烟。
( 6) 不造谣生事，煽惑群众。
( 7) 说话要老实。
( 8) 不打架吵嘴，互助互让。
( 9) 要改正乞讨小偷思想，努力学习和生产。
( 10) 上述规则自公布日起实行，违者由全体

乞丐公意予以处理。［11］( P． 385 － 386)

由此可见，收容所里乞丐每天遵守生活准则，

按时起床、吃饭、学习等。在工作人员的教育引导

之下，新的生活习惯和规律逐渐形成，受教的乞丐

精神状态焕然一新，重新做人。
( 三) 生活管理方面
各地的收容所里，教养干部本着对乞丐生计

认真负责的态度，首先改革膳食、合理标准。“各

收容单位有的每天二顿，有的三顿，不管二顿或三

顿，吃的都是窝头、高粱米，每七八日改善伙食一

次，遇 到 过 节 还 能 吃 到 白 面、大 米 和 猪

肉。”［11］( P． 386) 另外，教养干部主动找其谈心，帮助

写家信，问寒问暖，这种以诚相待的态度和精神使

大多数乞丐倍感温暖，乞丐们从感情上认同党和

政府对他们的教育改造。收容乞丐的居住地，因

客观因素，条件略有差别，但都努力争取资金改善

乞丐生活居住环境，如长沙市为降低乞丐因病致

死率，一律要求乞丐剪发洗澡，每星期由湘雅医

院、天主教医院等卫生部门派医师来诊病两次。
( 四) 劳动改造管理方面
改造乞丐自食其力，参加劳动生产，培育热爱

劳动的高尚品质是乞丐改造的最终目地。思想教

育是消除乞丐劣根性的理论支撑，劳动改造则是

帮助乞丐彻底改掉好逸恶劳、依靠懒惰恶习的实

践推手。对乞丐的劳动改造，各地的收容所主要

开展以学习、劳动为主要内容的评比活动以及通

过开展文体活动等方式进行，如北京市规定: “市

委收容教育乞丐，由各区调查界内青壮年乞丐，发

动送至平民习艺所，编组训练。十四岁以下者送

育幼所，老年残废送安老所，小偷及精神病者由法

院、公安局及卫生局负责处理。”［12］长沙市乞丐收

容处组织有劳动力的乞丐组成“炊事”“运输”等

各种形式的服务队，培养乞丐生产劳动和服务意

识，并组织“劳动才能生存”、“衣从哪里来”、“饭

从哪里来”等讨论，开展承接军鞋加工、开垦荒地、
种植蔬菜等生产劳动，通过这些活动，乞丐的劳动

思想及热情普遍得到提高。天津市乞丐收容管委

会“将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乞丐近 200 多人组织

起来，编制成两个劳动大队，分别赴芦台农垦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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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理市里海河河槽垃圾。劳动过程中个个都鼓

足干劲，不怕苦、不怕累，用辛勤的汗水努力洗刷

着过去的耻辱。”［6］( P． 207)

四、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收容改造乞丐的成效

和最终归宿

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对乞丐问题的治理先后

经历准备、收容和教育改造阶段，此次治理改造的

规模和力度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国初期各

地政府采取正确而适中的方式对乞丐顺利收容，

合适安置，让乞丐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市面上

的乞丐寥寥无几，北平一当地居民在安定门前看

到乞丐劳动大队经过时说，“这些小伙子过去不给

钱下不来台，要多少得给多少，现在在政府的领导

下，都变成好人了，还参加生产劳动，共产党真有

办法，使流氓小偷也能变成好人。”［11］( P． 386) 乞丐经

过在收容所集中学习和教育改造后纷纷走上自食

其力的劳动之路，他们沿用收容所里生活规律，每

天按时起居，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参加安老所的

印刷、纳鞋底、织毯等生产; 有的参加育幼所的纺

毛、缝袜、做衣服等工作; 有的参加习艺所的杂活、
糊盒子、搓麻绳等工作，晚上按时休息。当乞丐此

种行为成为一种定势和习惯，并拥有谋生技艺时，

便形成了一种特定文明模式，意味着一种新的文

化结构已成定势，这决定了他们不会再回到从前

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实践中去。
党和政府采取的收容教育、劳动改造使乞丐重

新回到社会中，彻底摒弃了旧社会时寄生行乞的懒

惰行为，过上了常人的生活，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天津市自 1949 年 5 月到 7 月，共收容乞丐 1594
名，其中 352 人教育后保释回家，参加生产; 编入劳

动大军到察哈尔、芦台开荒的有 463 人; 转送教养院

有 464 人，属于游兵而移送‘散兵处委会’的有 32
人。”［13］南京市政府收容的 3557 名乞丐中，“参加二

野军大的 204 名，到飞机场从事炊事工作的 5 名，介

绍充当保姆的女学员 10 名，转至各农场、鞋厂等从

事生产者 236 名，送学校学习的儿童 143 名，转入老

残所者 236 名。”［14］北平市于 1950 年—1953 年之间

曾四次遣送改造后具备劳动力的乞丐到青海、甘肃

等地参加劳动生产，这保障了乞丐的生活，解决了

他们的就业难题，乞丐劳动队支援农业生产，对建

国初期经济建设也起到促进作用。“成都市成立的
12 个收容单位在 1953 年底就成功收容乞丐 15559
人，经过教育改造后，遣回原籍 4524 人，安排就业、
介绍结婚、领养的 4313 人，送教养所 4958 人，经过

近四年的努力，基本上解决了市面上猖獗的乞丐问

题。”［15］

五、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成功治理乞丐问题的

历史经验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乞丐问题治理的成效是

有目共睹的，乞丐们不但改变了以前懒散愚劣、自
由散漫的思想，而且热衷生产劳动，各大城市市面

上乞丐几乎绝迹，党和政府各项治理改造乞丐的政

策都得到贯彻落实，初步达到了对乞丐问题的治理

效果。总结提炼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乞丐问题的

成功治理理念、措施及经验，对当前我们有效治理

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者具有很好的现实借鉴。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一批有能

力、能干事的干部队伍是治理乞丐问题的根本保
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历经革命考验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建国初期，面对千疮百孔的凄惨境况，

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正确而英明的领导，各地政

府方才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典型社会问题进行有

效治理，尤其是将中国历史上长期顽固存在的乞

丐疾瘤成功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

重大贡献，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战

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现代化建设时期，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现代化建设辉煌

成就和资政育人的法宝。此外，培育一支作风过

硬的接管干部也是党和政府建国之初成功治理乞

丐问题的根本保证。同时，乞丐问题的有效治理

与教养干部默默无闻的工作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工

作作风也是密不可分的。收容所里，广大教养干

部以教育改造乞丐为职责和荣誉，与乞丐一起生

活、同甘共苦，不仅负责乞丐的日常起居和教育改

造工作，还帮助乞丐照顾家人、解决就业，在物质

和利益面前不邀功自居，而是乐于奉献。
( 二) 充分做好调查研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

策是治理乞丐问题的先决条件
培养善于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对治理乞丐问

题至关重要，工作人员依据调研材料具体分析，因

地施策，为制定乞丐教育改造方针政策提供了重

要的实践来源。北京市在收容乞丐之前，1949 年
4 月对京城乞丐的种类及来源、讨要方式、生活状

况等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并形成了基本的收容、救
助意见。天津市为了确保乞丐收容工作有序进

行，对市面乞讨流浪者做了专门调查，市政府组织

公安、民政部门对华北人民政府下发的《城市乞丐

处理办法》进行研讨，结合天津市实际制定了“一

面收容，一面改造，逐步治理”的方针在全市对行

乞者收容治理。上海市政府为了有效解决游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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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事先做了充分调查研究，1950 年 5 月《上海游

民情况的初步研究》中已对游民分布状况进行详

尽分析，首先，阐述了游民产生的社会原因及行乞

规律; 其次，制定了分门别类的治理收容措施，决

定对市面上职业乞讨者、强讨恶乞者等人员强制

收容，教育改造后送至西部农村垦荒劳动。
( 三) 严格缜密的法律法规保障是治理乞丐问

题的关键因素
乞丐问题的有效治理，仅依靠人们的思想自

觉，没有法律手段提供保障是无法根治的，所以在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和惩

治乞丐的劣迹是很必要的。基于救济和保护乞丐

需要，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实事求是地制定了治理

乞丐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国家民政部制定了
《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 草案) 》，明确指出了当

前治理乞丐问题的紧迫性，也细化了各城市具体

治理乞丐问题的实施方案，各地人民政府根据不

同特征的乞丐群体分类施策，认真对乞丐进行收

容改造，《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 草案) 》是治理

乞丐问题的法律依据和准则。只有有法可依，有

规可循，方能从根本上铲除乞丐顽疾。
( 四) 统一领导、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方式

是治理乞丐问题的主要保障
全国各地在治理乞丐问题时，成立了专门的

乞丐收容治理机构，由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相互协

调、共负其责，各收容机构有序配合是顺利完成乞

丐治理工作的主要保障。北平市按照华北人民政

府的指示，迅速成立乞丐治理指挥机构，由民政

局、公安局、卫生局等组成处理乞丐委员会，一方

面扩大收容机构，一方面各部门分工负责，上下
( 市区) 统一步调，集中收容，分别处理。1949 年
11 月，长沙市人民政府特邀省市相关单位及爱心

人士，组成治理乞丐难民的总负责机构———长沙

市乞丐难民处理委员会，“长沙市乞丐难民处理委

员会以长沙市市长阎子祥为主任委员，民政厅副

厅长高敬之及市商会理事长左学谦为副主任委

员，由省卫生处处长龙毓莹、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

等 7 人为常委，并从各单位挑选 55 名优秀干部参

与治理乞丐难民工作。”［4］

(五) 贯彻以人为本，启迪乞丐思想觉悟，帮助
其融入主流社会是治理乞丐问题的最终目的

坚持以人为本，启迪乞丐思想觉悟，帮助其重

新融入社会是治理乞丐问题的落脚点。乞丐问题

治理的最终目的是积极鼓励教导乞丐从事劳动生

产，自食其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贯彻以人为

本，加大人性化教育改造，主要体现在收容所教养

干部对乞丐的体贴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上，经

常“安慰乞丐，教育乞丐，帮乞丐写家信，并督促乞

丐洗 澡、理 发，干 部 们 不 断 和 乞 丐 聊 天 或 谈

论。”［11］教养干部“人性化”的教导帮助感化和启

迪了大多数乞丐，使他们充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

尊重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本思想，打消了他们的敌

对情绪和思想顾虑，让乞丐们重新树立起了融入

主流社会的信心和愿望，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继

续引导乞丐践行“寄生可耻，劳动光荣”的观念，待

乞丐思想觉悟提高后，再公布生产任务，带领其参

加劳动生产，在劳动实践中锻炼自己，为乞丐重返

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因此，乞丐问题治理必须坚

持从思想源头改造，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只有觉悟

提高，才能充分认识到生产劳动实践对人生发展

的重要意义，懒惰寄生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极大

危害，进而从思想上彻底摒弃寄生观念，重新踏上

自食其力的谋生之路。尽管收容制度存在一定的

负面影响和隐患，但在建国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

下，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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